重庆市万州区后山镇人民政府
公开招聘非全日制公益性岗位公告
 
根据《重庆市公益性岗位开发和管理办法》（渝人社发〔2016〕239号）、重庆市就业服务管理局《关于印发〈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渝就发〔2023〕22号）和《重庆市万州区公益性岗位开发和管理的实施细则》（万州人社发〔2023〕44号）文件要求，结合后山镇实际，现特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公益性岗位人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原则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择优招聘。
二、拟招聘岗位及数量
后山镇新场社区、石关村各招聘非全日制公益性岗位保洁员1名。
三、招聘对象及条件
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纪守法、爱岗敬业、服从安排，应聘人员身体健康，无重大疾病和传染性疾病。
本辖区内离校两年内登记失业的高校毕业生、脱贫人口、登记失业“4050”人员、低保家庭人员等人员、零就业家庭人员、戒毒康复人员、退役军人等。
四、报名及资格审查
（一）报名
本次招聘采用现场报名和资格审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报名时间：2026年1月14日—1月20日
2. 报名地点：重庆市万州区后山镇擒马路1号（后山镇便民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23-58442135。
3.报名材料：本人身份证、一寸照片2张、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卡及其他证明材料（建档立卡脱贫农户证明、残疾证、低保证等）。
（二）资格审查
[bookmark: _GoBack]由后山镇政府相关工作人员对报名者提交的材料，对照岗位报名要求，进行资格审查，并当场告知报名者是否符合报名条件。凡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立即取消应聘资格。
五、招聘方式
本次招聘主要采取综合考察的方式进行，择优录取。由后山镇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六、考察结果和公示
根据现场报名审核结果和综合考察情况确定拟录用人员，考察合格后的拟聘人员在辖区公众信息网和后山镇公示栏向社会公示5个工作日。
七、聘用
经公示无异议，后山镇政府按照相关规定与聘用人员签订劳务协议，期限为1年。期限届满，后山镇政府根据工作需要、综合评价、本人意向等，经协商一致可按规定续签，服务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
八、在岗待遇
1150元/月。
九、其他
本招聘公告最终解释权归重庆市万州区后山镇人民政府。
重庆市万州区后山镇人民政府 
2026年1月14日 

